附件一：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总院
污水处理站曝气系统改造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地址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总院污水处理站。
二、项目概况
本污水处理站采用“接触氧化+沉淀+消毒”工艺，污水处理量设计300m³/d。原曝气池采用回转式曝气机进行曝气，共计2台。由于原曝气机1台故障，需对其进行更换；曝气池内曝气不均匀，曝气主管阀门腐蚀严重，影响使用。综上因素，我院欲对曝气池曝气设备设施设备进行维修及更换。
三、技术要求
1.包括但不限于曝气池曝气设备设施设备进行维修及更换（含采购、运输、装卸、安装、成品保管、调试、检验、验收、培训、质保期内的维护保养和售后服务）。
2.采用的设备及材料应满足《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29—2013及《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2021中的相关要求。鼓风机如须更换应选用原来的品牌及型号。生物接触氧化池的填料应采用符合HJ/T245和HJ/T246要求对微生物无毒害、轻质、高强、防腐蚀、抗老化、易于挂膜、比表面积大和空隙率高的组合体。曝气器应选用有较高充氧性能、布气均匀、阻力小、不易堵塞、耐腐蚀、操作管理和维修方便的产品。曝气管道应采用耐高温，耐腐蚀的材质，抗老化的材质。
3.改造前协助及配合医院向属地环保局进行报备，保证改造期间污水站不停运，明确污水临时排放方式等（提供临时排污方案及项目应急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
4.对原曝气池的设备及材料进行拆除，打包放置到医院指定地点，由医院进行处置。
5.曝气器及填料按设计要求进行铺装，曝气器每平方米安装数量3-4个，填料间距20cm，使曝气均匀。
6.交货期：合同生效后在接到院方开工通知单开始计算，20日内完成原曝气池曝气系统拆除，供货、安装、调试，保证设备正常运及验收等改造内容。
7.供应商应提前对污水站进行实地考察，出具具体实施方案及报价，否则视为无效。
[bookmark: OLE_LINK2]8.施工过程中按照文明施工相关要求规范操作，施工期间因供应商施工人员不规范操作或不遵守院方相关要求，导致双方的安全事故、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等由供应商全部承担，供应商须保障污水处理站曝气池改造后废水达标排放。
9.对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总院污水处理站曝气池曝气设备设施设备进行维修及更换，使污水处理站出水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二的“综合医疗机构及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日均值）的预处理标准”的相关要求。
10.项目完工后，确保污水处理站周围噪音白天≤60分贝，夜间≤50分贝。
11.如施工过程中，受周围居民投诉，应及时整改。如拒绝相关整改造成采购人的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供应商全部承担。
[bookmark: OLE_LINK3]四、售后服务要求
1.质保期：一年（质保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提供售后承诺书）。
    2.供应商应有完善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体系，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必要的售后机具配置、具有专门固定的售后服务电话，售后服务应在2小时内响应，如有需要，4小时内提供到场售后服务。
    3.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向采购人提供培训服务，培训内容包括设备的性能、原理、操作、保养和维护等内容，达到采购人可独立使用，培训人数和地点由采购人指定，并在培训后免费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bookmark: _GoBack]五、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生效后，成交供应商向医院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做为履约保证金，项目施工完成并验收合格后90日内支付项目审核竣工结算书审定金额的100%，剩余5%履约保证金转为质保金，自项目验收之日起满一年后双方对合作事宜不争议，无息返还成交供应商。
2.项目验收后，供应商应提供完整的项目送审资料由院方进行送审，项目结算最终金额以审核竣工结算书为准，如供应商对竣工结算有异议可向审计单位提出。所有基本审核费用由院方承担。审减率在5%以上的，5%以内（含5%）的审减费由委托单位承担，超过部分由供应商承担。
3.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增值税发票及凭证后进行支付结算，付款方式均采用公对公银行转账，采购人接收转账的开户信息以合同载明为准。如因供应商未按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导致逾期付款的，不视为采购人违约，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